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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保甲编制与村族社会治理
———基于光绪年间徽州三种保甲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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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甲册系清代编制保甲形成的户籍文书，迄今遗存稀见。三种保甲册籍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清末徽

州保甲编制实际运作和村落社会诸多实态。清末徽州保甲编制以明清以来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的图为基

础，灵活编制甲、牌，藉以控制全体人户。经董、甲长、牌长一般从本图、本甲、本牌人户中择优遴选从事举

业、训蒙、贸易等贤能之人充任。仆姓、寄户、客户受到聚居大族的控制和带管。在清末徽州乡村社会，宗

族聚居星罗棋布，仆姓、寄户等散居不一，人口的内迁外徙持续不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

畴，明清以来经商传统得以延续。殷实之家捐纳之风盛行，并通过此途能赢得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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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王朝不断自上而下力行保甲，
保甲制作为清代控制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
相沿不替。在清代保甲编制实践中，相应产生官
府给发的保甲户牌、十家门牌、保甲册等官文
书。保甲户牌是十家门牌编造的依据，十家门牌
的汇编又构成保甲册，三者均详细登录每户、每

牌、每甲 （保）的户主姓名、籍贯、年岁、执业
以及男丁女口等信息，彼此之间密切关联。在徽
州迄今遗存的保甲文书中，一家户牌、十家门牌
均多有遗存，而保甲册则颇为稀见。本文拟利用
新发现的 《清光绪年间祁门县十五都一图保甲
册》（以下简称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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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以下简称 “《祁门县二十
二都册籍》”）、《清光绪年间绩溪县南乡九都保甲
册》（以下简称 “《绩溪县九都册籍》”）三种，①

辅之以相关资料，对清末徽州保甲编制作考察，
进而对保甲推行与村族社会治理诸问题作论述，
敬请批评指正。

一、文书介绍

关于清代保甲编制，据 《清会典》记载：
“正天下之户籍，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察其数
而岁报于部。”［１］卷１７·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五即保甲编制针
对的是全体人户，遵循 “诸色人户，一体登记”
之原则。就清代徽州而言，所谓 “诸色人户”包
括本贯户籍、在地寄户、客户、孤村独户、棚
户、另户等类型。在诸类户籍中，以本贯户籍、
在地寄户数量居多，且住居相对集中，因此而被
视为良民予以编制。本文所涉三种保甲册中，这
种 “良民册”构成册籍的主体内容，登录格式均
大体相似。每种册籍的每叶 （正背两面）印有同
一版式的格式文字，反映一牌１０户的户籍信息，
各户的具体内容系墨迹填写。兹择录其中一叶文
字如下：

【正面】
二十二 都 一 图第 二 甲第 一 牌小地名

査源
经董　甲长　牌长 民人　王清明　地保王

以政
一户民人王清明现年５８岁系　本 省 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５丁女１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冬茂现年５６岁系　本 省 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２丁女１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寿命 现年３１岁系　本 省 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２丁女６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观次 现年４２岁系　本 省 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３丁女３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背面】

一户监生王鹏万现年４２岁系　本 省 本州
（县）人以 生理 为业 男５丁女２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来旺 现年４岁系　本 省本州
（县）人以　／为业 男１丁女２口夥计　人 奴仆
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祖武现年３６岁系　本 省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４丁女１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伟武 现年３４岁系　本 省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３丁女１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周顺 现年３３岁系　本 省本州
（县）人以务农为业 男２丁女５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

一户民人王炎茂 现年１４岁系　本 省本州
（县）人以贸易为业 男１丁女１口夥计　人 奴
仆男 （女）　人 雇工　人②

可见，保甲册登录每户信息颇为详实。与保
甲册登载的每户、每牌内容相对应的是，各户尚
给发一家户牌，１０户构成一牌亦拥有十家门牌，

户牌、十家门牌要求悬挂于相应的各户及牌长户
门首，以示稽查。显然，保甲册是与一家户牌、

十家门牌内容密切关联而编印成帙的户口册籍。

除了良民户籍之外，在清代徽州，特殊户籍
主要包括孤村独户、客户、棚户、另户等，并在
管理和登记上予以区别对待，控制亦更为严格。

特殊户籍在三种册籍中均有记载，且涉及县令为
编制这些户籍而颁发的帖文。从记载看，“孤村
独户”多系 “不与民居毗连，相离村镇窎远”的
外来人户，主要从事庵观、庙院、砖窑、灰窑、

炭棚、木棚等业。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共
涉孤村独户４户，均系 “庵观庙院”主持者。
“客户”系因从业需要而暂居的临时户籍，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共涉客户４户，均为来
自江西湖口的匠户。关于 “棚民户”，如众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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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光绪刊本，１册，系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博物馆陈琪先生收藏，承蒙惠示，谨致谢忱。《清
光绪年间祁门县十五都一图保甲册》和 《清光绪年间绩溪县南乡九都保甲册》均为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参见李琳琦主编：《安
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第五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参见 《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



在清代，外来棚民入徙徽州山区，垦殖山林。据
记载，迨及嘉庆间，徽州棚民凡１５６３棚 （座），
丁口达８６８１人。［２］卷４·营建志因此，入徙棚民户作
为专门性户籍类型，其编制构成清代徽州保甲册
之一重要方面。

需要提及的是，较早迁入徽州的棚民，因具
有 “亦寄亦居”的特点而被视为 “寄户”登载，
这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即有专门记载。另
外，在 《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中，明确登记为
“棚民”者计３户，均来自安庆潜山、怀宁等县。
至于 “另户”，在 《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中，
详细记载有关于另户的管理规定：

兹将牌甲内一家为九家所不联者，开明曾犯
何款，编作另户，另给门牌，交地保就近管束。
俟其改过自新，方准取结入甲。如并无过犯，各
该户不得故意留难抑勒。

　　该册籍涉及另户１户，即 “王和堈”户。显
然，“另户”主要指游惰、惯盗、匪犯等素行不
法之人户。① 由于 “各居民不屑为伍，即行摘
出，别立一册”，这种册籍被称作 “另户册”“弃
民簿”等，有别于保甲所编制的良民 “烟户
册”②。在清代， “另户”多由各地地保收管，
“凡差使往来，罚充供役，该地但有失事即于此
辈根求”。地保并定期 “将该户等有无改悔情事，
赍册送县，以凭稽察示惩”。“如实系改悔”，经
保结方准入甲为良。［３］２５、５９上述的孤村独户、客
户、棚户、另户等，不但需要本贯人户 “出具保
结”，且 “另给门牌”，这些户籍中缝均印有 “孤
村独户册”“棚民册”“另户册”字样，一般要求
“汇订该地方所编户口册后”，在保甲册中独立
成编。

就几种册籍反映的村族实际情况看，各具特
色。《祁门县十五都册籍》系统登载了祁门县南
乡十五都一图一至六甲的人户信息，凡６１牌、

５６４户。③ 《保甲册》集中体现了以郑氏大族为中
心的村族共同体的户籍编制，显示出郑氏大族与
仆户、寄户、客户、孤村独户以及另户等之间的

复杂关系。《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所涉的查源、

车坦、汪村、高塘鸿村等地，僻处祁门县西部，

距离县城百余里，以王姓为主体，册籍编制凡涉

４３牌，３８４户，具体反映了以王姓 “大聚居”和
客民、棚民 “小杂居”的村族保甲编制实态。
《绩溪县九都册籍》所载九都洪上塘等地，位于
绩溪县城以南５里，涉及１５个村落以及程、方、

章、何、陈等众多姓氏，共编制６３牌，６０２户，

呈现的是毗邻县城，以多姓大杂居为主，兼以单
姓小聚居的村族保甲编制样态。

需要强调的是，清代推行保甲要求按照十进
制予以编制，即十户立牌，十牌成甲，十甲为
保。十进制的编制原则在清末徽州当得以实施，

这从三种册籍所载地方县令为编制保甲而颁发的
帖文中可以看出，帖文明确强调 “现编保甲，十
家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经董”。

然而，本文所据三种簿册除少量残损和缺佚外，

其遗存形态较为完整，而所载内容却均未呈现一
保十甲的完整记载，多者亦仅涉六甲６３牌。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册籍内容的不完整性
当与特定村族人为选择保存有关，即册籍内容取
舍不以一保十甲的完整性为拘，而以反映相对独
立的村族户籍信息为准。这从三种册籍所载的
牌、甲与村族之间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亦大略可
以看出。这种经过人为取舍的保甲册籍形态在徽
州文书中还可以找到例证。如 《（光绪祁门县）

东 乡 十 一 都 一 图 七 甲 金 壁 坳 户 口 环
册》，［４］清民国编·卷３，９９－１０９遗存仅寥寥数页，然所载
内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村落户籍信息，即册籍标
注的 “金壁坳村”，并有 “共编四牌共三拾六户”

字样，显然，该册籍系 “金壁坳”一村所属的

３６户因保甲编制而人为选择保存的保甲册，由
此可见一斑。

揆诸目前遗存的相关文书，编制保甲形成的
册籍除径称保甲册外，尚有保甲烟户册、户口循
环册、户口循册、户口环册等之谓。所谓 “烟
户”系指特定区域无分高下贵贱，无论本贯客居
的 “诸色人户”，有别于明代至清初黄册以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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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另户，参见拙文 《清代基层社会的地保》，《中国农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据清代叶世倬云，“另户”源于明代王阳明所倡导的 “弃旧图新簿”。叶世倬 《为编审保甲示》《保甲书》卷二 《成规上》，徐
栋辑，张霞云校点，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页。

《保甲册》中有４个牌内容残损或缺佚，笔者参酌其上下牌所记户数，残损以及缺佚之牌均按每牌１０户计，凡６１牌、５６４户。



审册中与赋役相关联的赋役丁户。①所谓 “循环
册”，是指经由官府给发格式册籍，由保甲职役
“责成挨户编填”，每年如有 “迁徙、生故、婚
嫁、增减等项，于册内某户之旁添注涂改”。这
种即时更改的内容上达后，无疑成为保甲册不断
更新的依据。如在 《绩溪县九都册籍》中，即屡
见户主姓名旁注 “全家外出” “去世无传”字样
以及因户主更新而涂改姓名等，大体尚见清末光
绪间户口循环编制的痕迹。即时更改的册籍与给
发新籍之间，上下置换，定期更新， “循去环
来”，故有 “户口循环册”“户口循册”“户口环
册”等之称。②

　　二、保甲编制

依据三种保甲册记载，大体可以看出清末徽
州保甲编制的具体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一都之下，藉助既有 “图”的区划，
以 “图”代 “保”。本文所涉徽州三种保甲册中，
刻印的格式文字均有 “Ｘ都Ｘ图Ｘ甲Ｘ牌”字
样，而 “Ｘ”内容涉及都、图、甲、牌的具体序
数，系墨迹填写，并未出现 “保”的名称。显
然，清末徽州的保甲编制，在一都之下，实际采
取的是以图统甲，以甲辖牌的 “图甲制”。关于
“图甲”，本由明代以来的里甲演化而来。由明至
清，随着里甲黄册制度的衰落，赋役征收制度因
时变革，对里甲组织的整顿不断进行。特别在清
代前期，为配合钱粮的滚单催征，作为整顿里甲
组织之一重要措施，是各地先后实施的顺庄法。
随着顺庄法的实施，“图”经过 “活图法”的改
制，加上康雍乾时期一系列赋役制度改革，图的
区划已彻底打破了原来里甲弱村庄，重编户的理
想模式。一图之下，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社会组
织形式的地位上升，图日益演化为特定区域村落
联合体和赋役共同体性质的区划单位。［５］本文引
用的三种册籍分别涉及祁门县１５都和２２都，以
及绩溪县９都。而依据清代方志记载，各都拥有
图数和具体村落情况为：祁门县１５都下辖３个
图，拥有主要村落为８个［６］卷３·舆地志；祁门县２２

都下辖２个图，拥有村落为１９个［６］卷３·舆地志；绩
溪县 ９ 都 下 辖 ３ 个 图，拥 有 村 落 为 为 ３１
个［７］卷１·舆地志。可见，在清代徽州，“图”具有以
村落共同体为对象而设置的相对独立的基层乡治
单位，成为 “结构性集团”性质的实体，对此学
界颇有考察。［８］２８９－３５１

清代现行的保甲与既有的图甲均具有管理户
籍的功能，在图甲向保甲嬗递中，不少区域在原
有图甲基础上加以整顿，而藉助图甲体制推行保
甲，从而寓保甲于自然村落之中。这种以 “图
甲”代 “保甲”的现象，尤其在清代南方不少区
域颇为普遍，徽州亦是如此。大量徽州地方文献
可见，清代徽州 “图甲”的 “图”既具有原来赋
税性质的村落共同体特征，又兼具保甲体制下一
保之范围，负责一图事务的管理者称 “经董”
（或称 “图董”）。在 “图甲”框架下，保甲的实
质性运作则具体体现于甲和牌的编制上。

第二，一图之下，以村族聚居为中心，灵活
编制甲、牌。即所谓 “通县民图拆散甲分，查照
烟户住址，编为庄村”。［９］卷４·疆域从所据资料看，

甲和牌的编制既以１０户立牌，１０牌立甲为基本
要求，又并非以十进制为限。先看甲的设置，三
种册籍所载较为完整的甲共有１４个，③ 其中，

拥有１０个牌的甲仅为４个，另有４个为每甲９
牌，６个为每甲１１牌。从记载中的村落与设甲
关系看，举凡一甲未按１０个牌标准编制者，均
与确保特定村落能完整地隶属一甲，不致使 “畸
零人户”跨甲编制有关，这种灵活设置体现出以
人户的自然分布为基础的编甲原则。至于牌，按
照村族聚居，比邻成编，其编制适应自然聚落更
为灵活，因此，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每牌所拥有
的户数，以１０户为多见。然而，三种册籍中，

尚有不少牌的户数不足１０户，少者每牌仅２户。

从记载不难看出，不足１０户的牌，或系一村编
制户数所余，使得 “畸零人户”独立成牌，确保
人户聚落完整归甲；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小地名，

明显呈现出兼顾散居人户而灵活编牌的原则。从
而达到 “诸色人户，一体登记”的控制效果。

第三，选贤任能，“以乡人治乡事”。在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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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遗存的文书中，尚见清初康熙所编册籍称为 “保甲烟户册”，如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１册，上海图书馆藏，另参
见栾成显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参见 “祁门县正堂柯为给发循环册谕示”，载 《清光绪年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

按：三本册籍因人为选择保存，加上部分残损，登载户籍完整的甲共１４个。



统甲、以甲辖牌的编制框架下，每图设经董 （图
董）、地保，每甲、牌设甲长、牌长。所据三种
资料中，经董、甲长、牌长一般从本图、本甲、
本牌产生。具体来说，首先，关于经董，如 《祁
门县十五都册籍》中所涉１５都１图经董为郑钧，
系廪生，以举业为业，隶属奇岭村大族郑氏，登
记为第１甲第３牌户籍。《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
中所涉２２都１图经董为王觐光，系生员，以业
儒为业，隶属高塘大族王氏，登记为第９甲第１
牌户籍。《绩溪县九都册籍》中提及的经董程烈，
因资料残损，未见具体记载。从一个侧面可以看
出，充任经董者以读书习儒的乡绅为主体。再看
甲长，依据明确记载的甲长情况看，身份以 “生
员”为多见，职业以 “士儒” “训蒙”为最佳选
择，这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体现最为明
显。至于牌长，尽管其职业和身份多种多样，士
农工商兼具，然亦体现择优遴选的一面。如 《祁
门县二十二都册籍》所载４３个牌，牌长身份分
别为：民人１８人，监生１３人，乡宾、生员、贡
生、职员凡７人，武生５人。《祁门县十五都册
籍》所载６１牌，以从事贸易、手工者居多。

总之，尽管三种册籍反映的村族聚落形态各
具特色。或以大族聚落为中心，兼及周遭散居村
落；或以大姓散居村族为主体，兼顾外来人户的
“小杂居”；甚或以多姓大杂居为范围，并涉及单
姓小聚居。为了适应这种既有的乡治体系和聚落
实际的复杂性，清末徽州保甲推行采取的是：一
都之下分若干图；一图之内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
体；一甲之下确保聚居村族的完整性；一牌之设
又兼顾畸零户籍和散居人户的独立性。从而通过
“图甲”体系的灵活编制，实现 “诸色人户，一
体登记”。在保甲管理上，于一图之中选择总揽
全图事务的图董，并设置地保驻乡管理。［５］而甲
长、牌长一般从本甲、本牌人户中择优遴选。图
董、甲长、牌长多择选从事举业、训蒙、贸易等
贤能之人充任。通过严密编户，选贤任能，充分
发挥 “以乡人治乡事”，藉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
管理和控制。

三、《保甲册》反映的人口、家庭及
职业信息

如上所述，清代保甲册登记的户籍系全体人
户，每户记载内容涉及户主姓名、身份、籍贯、

年岁、执业以及男丁女口等信息，为我们微观考
察特定村族人口、家庭以及职业等详细情况提供
了难得史料。

表１　三本册籍记载的人口情况

册籍 牌数 户数 人口
总数 男 女 户均

人口数

《祁门县十
五都册籍》 ５５　 ５１３　 ２３２９　 １２２６　 １１０３　 ４．５４

《祁门县二 　
十二都册籍》 ４３　 ３８４　 １６６７　 ９２４　 ７４３　 ４．３６

《绩溪县九
都册籍》 ６５　 ５９３　 ２３４９　 １２０７　 １１４２　 ３．９６

合计 １６３　 １４９０　 ６３４５　 ３３５７　 ２９８８　 ４．２９

首先，关于人口情况，表１系笔者依据三本
册籍记载对人口情况所作的统计，所涉总人口

６３４５人，其中男性人口３３５７人，女性人口２９９８
人，男女比例约为１．１２∶１，男性人数略高于女
性。户均人数平均为４．２９。在人口结构中，有
几种人群值得关注：

一是寄户和棚民，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
共有寄户３８户，编为５牌、多系杂姓。统计来
看，寄户户均人口数远低于当地平均值，男女性
别比例更是达到１．４∶１，颇为失调，从一个角
度可以理解为，这种人户具有鲜明的 “亦寄亦
居”之特征。一方面 “寄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
寄居，而被视为较为稳定的良民，另一方面，其
尚未稳定并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在户籍登记
上有别于土著人户。笔者认为，寄户应多属入徙
棚民以及外来移民。而在 《祁门县二十二都册
籍》对这种户籍即径称 “棚民”，并专设 “棚民
册”予以记载。

二是客户，系从业需要而暂居的临时户籍，
如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涉及多户从事寺观主
持、桶匠、砖匠等职业的外来人户。《祁门县二
十二都册籍》中涉及外来客户４３人。《绩溪县九
都册籍》中涉及客民共计１５户 ，２７人。这些户
籍一般单独编牌。

三是庄仆、雇工和伙计，关于庄仆，系隶属
于特定大族的仆姓，在 《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
共有１０４户，与其隶属的大族郑氏之间的人口比
例达１：３．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时期宗族
社会及其相关的庄仆制度在徽州仍然顽固存在。
至于雇工和伙计，均作为私家人口统计于主户户
籍之下，在 《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共有２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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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九都册籍》涉及伙计１７人。以上人群主
要以农林生产、家庭服务为业。另外，清末徽州
本土人口流出情况从 《绩溪县九都册籍》中亦得
以反映，册籍中频繁出现 “外出” “全家外出”
的记载。

其次，关于家庭人口，三种册籍可有效统计
的户数计１５０１户，５人及５人以下的家庭共

１１５８户，占７７％；６－１０人的家庭有３０７户，
约占２１％。至于１０人及１０人以上者，可能为
多代同居的大家庭却颇为稀见，仅３６户，仅占

２％。记载中涉及的多代同居大家庭的存在以功
名门第和殷实之家为多见，如 《祁门县二十二都
册籍》出现的１户人口达３５人，户主王惠系
“副贡生，以读书生理”为业，由此可见。总体
上，家庭规模以核心小家庭为主。

再次，册籍还一一登录了每户的职业，系统
呈现了清末徽州乡村社会存在的主要行业和民众
的执业情况 （表２）：

表２　 三本册籍记载的执业情况

册籍 户 数 士 农 工 商 公差 医

《祁门县十
五都册籍》 ４６８　 ２０　 １１７　 ２３０　 ９６　 ５

《祁门县二　
十二都册籍》 ３５９　 １３　 ２４４　 ２５　 ７７

《绩溪县九
都册籍》 ４６８　 １５　 １７９　 ６２　 ２０９　 ３

合计 １２９５　 ４８　 ５４０　 ３１７　 ３８２　 ３　 ５

　　按：寡妇、未成年、年老者因未注执业均未统计；注明“训蒙、

业儒、读书、举业、职员、贡生、生员、乡宾”等，以“士”业计；注明

“驾舟为业”者，以“工”业计。

表２可见，在清末徽州，总体而言，存在的主
要行业仍不出传统“四民之业”的范畴。在可统计
的１２９５户中，以从事农业、商业、手艺为主，分别
达５４０户、３８２户、３１７户。执业情况各地域稍有
差异：在《祁门县十五都册籍》中，大族郑氏以从事
贸易、手艺、驾舟等行业为主，务农者甚少，这与当
地地处深山，不宜耕作，不易垦殖有关。而农林生
产主要由寄户（棚民）、仆户承担。《祁门县二十二
都册籍》体现的村落僻处祁门县西部，当地居民
“善 田 畴，务 山 植，勤 樵 采”，故 以 农 业 为
主。［６］卷５·风俗从《绩溪县九都册籍》可见，当地从事

工商行业的人户占大多数，人口外流频繁。综合

三种册籍可见，清末徽州仍然存在大量经商者。

且读书业儒为主的“士业”人户总体较少，这与册

籍所反映地域有关。① 如，据道光间所刊《祁门县

２２都鼎元文会同志录》载：祁门县２２都“山多田

少，地瘠民贫，以故习举子业者甚少”［１］文会记。从

统计看，这种情况延续至清末未有大的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祁门县两种册籍中，标注
“武生”身份共计１０户，这些人户主要从事商业。

且不少人户还标注有“监生”“从九”字样，反映清

末徽州仍存在大量“捐监”“捐从九”现象。如《祁

门县十五都册籍》中涉及捐职者凡３９户，其中３５
户主要从事贸易等职业；《祁门县二十二都册籍》

有捐职者３０户，亦多以经商为业。据此可以推

断，这些“监生”和“从九”大多亦系捐纳而得，可见

清末徽州地方“捐纳”现象之一斑。

　　 四、几点结论

其一，有清一代，王朝不断自上而下力行保

甲。保甲编制以１０户立牌、１０牌为甲、１０甲成保

为要求，以及户籍上无分高下贵贱为原则，试图将

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体系之下。

然而，从所据材料看，清末徽州的保甲编制，则藉

助既有的涵盖特定村落共同体的“图”为基础，一

图之下，按自然乡村聚落灵活编制甲、牌，即采取

的是以“图甲”代“保甲”，这种现象在清代南方不

少区域颇为普遍。

这一方面是清初以来自上而下力行保甲的产

物，另一方面，又是里（图）甲向保甲嬗递过程中，

因赋役征纳和基层乡治的需要而“民为自谋”的结

果，从而于保甲编制实践中，在国家体制推行与地

方乡治实际之间，出现了折中的做法：官方要求以

保甲行乡治，而民间因乡治行图甲。在图甲制下，

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

任，体现出殷实之家以及智识之士，不论是承揽还

是荐举，均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管理。至清末，“地

方公共事务的意识正在向地区自治的形式发

展”。［８］２９《保甲册》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清末徽州基

层图甲组织设置和管理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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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相关研究，明清徽州一府六县中，祁门、绩溪两县进士题名数额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歙县、婺源与休宁等县。参见李琳琦《明
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其二，透过三种册籍可见，在清末徽州乡村社
会，宗族聚居星罗棋布，仆姓、寄户等散居不一。
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外出经商
人口仍占据较大比例，明清以来经商传统得以延
续。同时，寄户、棚户、客户入徙徽州从业谋生，并
缓慢融入地方社会，人口的内迁外徙持续不断。
承担当地农林生产多系庄仆小姓以及外来人户，
大族与仆姓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本贯与
寄居、土著与客民之间的主从关系亦历历可观。

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仆姓、寄户、客户受到
聚居大族的控制和带管。在保甲管理上，除了以
“士”为业的“党庠之人”在基层乡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外，从事商贾贸易的殷实之家捐纳监生、从九
的现象颇为多见，反映至少在清末，徽州基层社会
殷实之家捐纳之风盛行。不少捐纳者与从事举
业、训蒙的“党庠之人”一道，在保甲制下充任甲
长、牌长。显然，捐纳者通过此途能赢得更多参与
社会事务的机会。本文所据的三种保甲册籍，既
属于晚清时期保甲文书的难得样本，且对于微观
解读清末徽州保甲编制实际运作和村落社会诸多
实态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１］　崑冈，吴树梅，等．钦定大清会典［Ｍ］∥续修四库全

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　马步蟾，夏銮，等．道光徽州府志［Ｇ］∥中国地方志

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影印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等，１９９８．

［３］　徐栋．保甲书［Ｍ］．张霞云，校点．芜湖：安徽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５－５９．

［４］　周绍泉，王钰欣．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Ｍ］．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９９—１０９．
［５］　刘道胜．清代基层社会的地保［Ｊ］．中国农史，２００９，

（２）：８９－１００．
［６］　汪韵珊，周溶．同治祁门县志［Ｇ］∥中国地方志集

成：安徽府县志辑．影印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等，１９９８．

［７］　清恺，席存泰，等．嘉庆绩溪县志［Ｇ］∥中国地方志
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影印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等，１９９８．

［８］　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Ｍ］．雷国山，译．济
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８９－３５１．

［９］　宗源瀚，周学濬．同治湖州府志［Ｇ］∥中国地方志集
成：浙江府县志辑．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

［１０］　佚名．鼎元文会同志录［Ｚ］．道光刊本．上海图书
馆藏．

责任编辑：汪效驷

５４６第５期　　　　　　　　　　　　　　　　　　刘道胜：清末保甲编制与村族社会治理


